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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救灾物资储备库管理的内容、要求和工作程序。

本标准适用于存储救灾物资的仓库。

2总则

2．1 目标

救灾物资储备库应确保物资出入库规范、存储安全和发运快捷。

2．2原则

救灾物资应纳入库房内储存；存储条件和要求不同的救灾物资必须根据情况分库、分类储存；救灾

物资的仓储管理应程序规范，制度健全。

2．3安全

储备单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制定安全操作规程和检查、维护、保养规则，杜绝违章作业，切实

保障人员、物资、设备安全。

3入库

3．1准备

根据委托存储单位入库通知，按照入库救灾物资特性和仓库条件制定物资入库计划，合理确定入库

顺序、场地安排、码垛设计或货架使用等相关工作。

3．2检查

卸载前，检查装载货物状态，施封是否完好。对集装箱货物检查箱体，核对箱号和封印。同时根据

入库通知和发货清单核对厂商、品名、规格、数量、包装和标记。

3．3清点

卸载后，按厂商、品种、规格、残损情况分别码放，包装开散的物资应恢复包装，有残损或无法恢复包

装的，单独存放，做好标识；对物资外观、规格尺寸、生产日期、包装和标记等项内容逐一进行核查，并做

好详细记录。

3．4交接

清点后，储备单位与承运单位办理物资交接手续，并向发货单位出具接收凭据。

3．5报告

入库完毕后，应及时向委托存储单位报告物资接收和查验情况。

4保管

4．1存放

不同存储条件的物资应分库存放}相同种类的物资应按照批次集中存放；物资排列要整齐，稳固，便

于维护、检查和装卸。

4．2维护

按照防水、防潮、防蚀、防虫、防鼠等要求对物资进行保养，定期倒垛、翻垛、晾晒、修补；必要时，对纤

维物资等进行理化性能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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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环境

库房保持整洁，装卸和维护用具摆放整齐。库房不渗不漏，门窗、风洞、门锁严密完好，启闭灵活。

库房排水畅通，适时进行通风晾库或密封防潮，保持合理温度、湿度。满足防火、防盗要求。

4．4盘点

定期对库存物资进行盘点，清查物资生产日期、品名、规格和数量，确保物资账实相符。

5出库

5．1依据

出库以委托存储单位的调拨通知书为依据。

5．2运输

储备单位负责联系承运单位，并与收货单位确认出库物资的品种、数量、接收人和目的地；与承运单

位共同清点物资品种、规格、数量，办理交接手续。对分别包装的成套物资应注意成套集中、装载运输。

5．3通知

储备单位在物资出库后，及时通知收货单位物资运载方式、承运单位、运输工具班次、计划到达时

间、物资品名、规格和数量等信息；并及时向委托存储单位报告物资出库和运输动态。收货单位收到物

资后，及时向储备单位和委托存储单位通报物资接收情况。


